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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南赣乡约”的实践及其历史经验 
——明清乡约运动的典型个案研究 

金根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王阳明“南赣乡约”实践作为明清乡约运动的典范，其推行的乡约组织在适应性、专门化、自主性、凝

聚力四个方面凸显了较高的制度化水平。“南赣乡约”组织的正当性、权威性是其成功的重要基础，而将乡民纳

入到乡约组织中，由此获得乡民对“南赣乡约”的高度政治认同则是其取得良好效果的另一个重要内在因素。“南

赣乡约”的历史经验主要有三：通过乡约制度及其乡约组织规范乡土社会公共行为；乡约须基于大多数乡民意愿

而制定，民意即乡民合意性是乡约及其组织合法性、权威性的基础，也是透过乡约整合乡村社会秩序的关键；乡

约可以将乡民组织起来，培养乡民参与乡村自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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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Nan Gan Villagers’ Agreement of Wang Yang-ming: 
A typical case study of villagers’ agreement movement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JIN Gen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Nan Gan Villagers’ Agreement of Wang Yang-ming is the model of villagers’ agreement movement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its villagers’ agreement organization highlights a high level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the four aspects: 
adaptability、specialization、independence and cohesion. The legitimacy and authority of Nan Gan Villagers’ Agreement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success, and another important internal factor is which attains the political identity for Nan Gan 
Villagers’ Agreement through bringing villagers into the villagers’ agreement organization.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Nan Gan Villagers’ Agreement includes: establishing the public norms of social order through villagers’ agreement 
organization; Villagers agreement is constituted on consensus, public opinion is the basis of the legitimacy and authority 
of villagers’ agreement organization, and it also is the key to integrate the social order by villagers’ agreement; the 
villagers’ agreement can organize villagers and develop villagers’ ability to participate the autonomy of villagers. 
Key words: Nan Gan Villagers’ Agreement; historical experience; Wang Yang-ming 

 

“乡约运动”始于北宋并在明清时期达到鼎

盛， 作为一定历史时期内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它

寄托着一种朴素的善治思想。当前国内学术界广泛

开展“乡约运动”研究，相继产生一些代表性的理

论成果。王日根先生在《论明清乡约属性与职能的

变迁》中提到：“王守仁制定乡约是为了培养传统

社会的顺民，但是他利用乡约进行社区管理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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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方法具有创新价值。”[1]曹国庆先生在《明代乡约

推行的特点》中谈到：“明代乡约是一种民办和官

办共存、综合性与专门性并举，与保甲、社学、社

仓打成一片的乡治体系。”[2]张中秋先生在《乡约的

诸属性及其文化原理认识》中提出：“乡约是传统

社会乡民基于一定的地缘和血缘关系，为某种共同

目的而设立的生活规则及组织，乡约具有教化价

值、乡治价值和实际价值。” [3]相关研究成果表明：

明清乡约在完成社会教化的同时实现了一定的自

治功能。 
学术界已有不少明清“乡约运动”研究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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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其典型个案进行深入研究，并总结提炼出历史

经验为当下所用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中国村民自

治制度肇始于改革开放之初，主要是为了应对合作

社及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败后所出现的乡村组织空

白和治理缺失问题，后来被赋予繁荣农村经济、发

展农村民主的使命，但从其实践效果来看，村民自

治离预期目标还相差甚远。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

的。卢福营先生认为，“村民自治发展的障碍和问

题主要在于村民群众的参与不足,致使群众自治和
直接民主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异变。”[4]明清时期乡规

民约曾作为整合乡民利益并调动乡民参与乡村治

理积极性的机制安排，对进一步完善当下中国乡村

治理模式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基于此，笔者拟以明清“乡约运动”的一个成

功典范——王阳明的“南赣乡约”实践作为个案，

在认真考察其组织制度化特征、推行效果和内在机

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总结其历史经验，旨在“古

为今用”，为丰富中国村民自治理论，指导转型时

期村民自治实践提供参考。 

一、“南赣乡约”及其组织制度化特征 

王阳明在担任南赣(南安和赣州的合称)巡抚期
间，正值南赣地区山民起义不断，王阳明在充分研

究各地的义军之后，采取“缴抚并用、恩威并施”

的应对措施，最终南赣义军被全部镇压。军事上的

胜利并没能让王阳明陶醉其中，他开始反思如何从

思想上去解决当时不利于封建统治的社会问题，而

非仅仅通过军事手段应对。他在一封给门生的书信

中感慨：“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5]此后不久，

王阳明在《吕氏乡约》的基础上制定和推行“南赣

乡约”，其内容分为两大部分：一是谕民公告，向

村民阐释实行乡约的必要性；二是从十六个方面分

别阐述了乡约组织的职能、活动方式、集会程序以

及乡民义务，甚至细化到职务和文簿的设置等问

题，并涉及到一些诸如婚丧嫁娶等社会风俗方面的

规定。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曾在其理论奠基之作《变

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明确提出：任何一个政治

体系的稳定与否，取决于政治参与水平与政治制度

化程度之间的相关关系。他认为“政治制度化是组

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而政治

制度化程度的高低可以从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

和内聚力四个方面来衡量。”[6]10-18笔者现从适应性、

专门化、自主性、凝聚力四个维度来考察、分析“南

赣乡约”组织的制度化特征。 
适应性是相对于刻板性而言的，是指组织制度

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以及存活能力。可以说，村民

自治的组织制度适应性越强，其制度化水平就越

高。王阳明推行“南赣乡约”时，其乡约组织均由

当地乡民基于一定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在官府的倡

导下自主设立，其组织的各级负责人都由乡民推举

“年高有德为众所敬服者”、“精健廉干者”、“礼仪

习熟者”担任。因此，组织对所处环境具有很强的

适应性，加上官府等国家机器的介入更强化了乡约

组织的适应能力。 
亨廷顿认为：一个组织专门化水平是其制度化

程度的重要体现。王阳明推行 “南赣乡约”时所
组建的乡约组织具有较高的专门化水平，乡约明确

规定：“同约中推年高有德为众所敬服者一人为约

长，二人为约副，又推公直果断者四人为约正，通

达明察者四人为约史，精健廉干者四人为知约，礼

仪习熟者二人为约赞。置文簿三扇：其一扇备写同

约姓名，及日逐出入所为，知约司之；其二扇一书

彰善，一书纠过，约长司之。”[7]608 同约乡民推举

的约长是乡约组织的最高权威，推选的约副、约赞、

约正、约史、知约分工明确，如规定文簿分为三扇，

由约长掌握彰善簿和纠过簿，知约掌管另一备写其

它事项的簿。为了保证乡约组织的良性运作，还明

确社学、保甲和社仓的责任。由此可知，王阳明所

推行的乡约组织分工明确，具备较高的专门化水

平，也体现其达到相当的制度化水准。 
所谓自主性，即“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独立于

其他社会团体和行为方式而生存的程度。”[6]16从王

阳明推行“南赣乡约”过程中乡约组织与其外部关

系来看，它具有明显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一方面，

其约长、约副、约正、约史、知约和约赞人选都是

由同约中的乡民共同推选，官府并无干预，具备一

定的自治性质和民选色彩；另一方面，处理事务也

具有自主性。“通约之人，凡有危疑难处之事，皆

须约长会同约之人与之裁处区画，必当于理济于事

而后已。”[7]609 虽然这种自主性与现代意义上的自

主性还有差距，但一定范围内的相对独立状态为乡

约组织赢得自治空间的同时，也调动了乡民参与乡

约事务的积极性。 
“一个有功效的组织对它的职能范围和解决

在此范围内出现的争端所应遵循的程序，最起码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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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实质上的一致看法。”[6]17也就是说一个组织的

功效、凝聚力源于组织成员的共同理念。其凝聚力

越高，制度化程度也就越高。王阳明推行“南赣乡

约”时始终强调：“故今特为乡约，以协和尔民，

自今凡尔同约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

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

相劝勉，恶相告戒，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

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7]607 王阳明在倡导乡民

互相尊敬、营造良好社会风俗、稳定乡村秩序、提

高乡约组织成员团结的同时，其“南赣乡约”文本

也明确规定：“会期以月之望，若有疾病事故不及

赴者，许先期遣人告知约；无故不赴者，以过恶书，

仍罚银一两公用。”[7]608 强制性规定乡民不能无故

缺席乡会，要求所有乡民参与乡约组织的一切事

务，并听取每个乡民的意见，从而确保在处理乡约

事务时能取得相对一致性的结果。实践表明：通过

“软”“硬”兼施，有效提高了“南赣乡约”组织

的凝聚力和效能。 

二、“南赣乡约”实践的效果及内在机制 

王阳明力推“南赣乡约”，取得了令人称道的

社会效果：南赣由乱为治，“近被政教，甄陶稍识，

礼度趋正，休风惟日有渐矣。士知守法，民皆力农，

骎骎乎有振兴之意。”[8]可以说，“南赣乡约”的推

行使得当时遭受严重破坏的农村社会秩序得到了

较大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取得如此良好的效果无疑

与王阳明朝廷要员身份有一定关系，它代表官府(国
家)权力对“南赣乡约”实践的强力支持，在一定程
度上为其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但这毕竟是外

因。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南赣乡约”实践成功的

内因是什么？如果说组织的权威性可以有效扩大

乡约教化的深度和广度，其成功主要来自于其组织

权威，那么，其乡约组织权威来源及其内在作用机

制是什么？  
马克思·韦伯认为：组织的正当性、权威性一

般建立在理性、传统、超凡魅力三个基础之上。所

谓理性基础就是基于对已制定的规则合法性以及对

发号施令者权威的信仰；传统基础则是基于对悠久

传统的神圣性以及根据这些传统行使权威者的正当

性的牢固信任；所谓超凡魅力基础是基于对某个人

的罕见神性、英雄品质或者典范特性以及他所启示

或创立的规范模式或秩序的忠诚[9]。韦伯的论述为理

解“南赣乡约”的权威来源提供了一种分析视角。 

中国古代社会实质是一个家族社会，国家是家

族的扩展和延伸，乡民对家族有着天然的认同。王

阳明所建立的乡约组织本质上就是家族的扩大，乡

民对乡约组织的归属感建立在对血缘和家族的认

同感基础上。这种对传统神圣性的信仰是乡约组织

正当性的传统基础。“南赣乡约”基于乡民合意而

制定，是一种公共意志的体现，为处理乡约事务提

供了一种理性的治理规范。作为“南赣乡约”的倡

导者，王阳明无疑具有“超凡魅力”，一方面源于

其作为“朝廷要员”、“南赣巡抚”背后的官府力量，

另一方面源自其作为大思想家和社会精英的权威。

在乡村精英的组织下，基于合意基础上制定而成的

乡村治理规范——“南赣乡约”具备了强大的权威
基础。显然，南赣乡约组织的正当性、权威性是其

成功的重要基础。 
将乡民纳入到乡约组织中，由此获得乡民对

“南赣乡约”的高度政治认同则是其取得良好效果

的另一个重要内在因素。 
政治认同是政治生活过程中用来解释社会成

员与政治体系之间关系的核心概念。“政治认同就

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确定自己的身份，如把

自己看作是某一政党的党员、某一阶级的成员、某

一政治过程的参与者或某一政治信念的追求者等

等，并自觉地以组织及过程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政

治行为。”[10]政治认同强调的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

活中所产生的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 
在封建社会，“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滨，莫非王臣”。由于小农经济和封建政治的局限

性，广大乡民“臣民”身份、“奴才”心态根深蒂

固。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乡民的“自主”、“权利”

和乡土社会“角色”意识的生发。如果不适当培养

乡民的“自主”、“权利”和乡土社会“角色”意识，

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从“臣民”身份、“奴才”心态

到乡土社会“主角”意识的转换，则难以培育乡民

对乡约组织的归属感和政治认同感。 
王阳明在“南赣乡约”实践中，将广大乡民纳

入乡约组织，甚至强制性地规定每一个乡民没有特

殊情况，必须参加每一次乡会，并且规定乡约组织

中所有职务都由乡民共同推选出。通过同约中的乡

民参加乡会、推选约长等活动有效强化了乡民在其

乡约组织中的角色意识，培养了乡民对乡约组织的

归属感，进而通过角色认同达到政治认同的目的。 
“身份即出身，它是不可流动的，也是个体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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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选择的。而角色则是依据身份与现实表现，个体

获得的政治认同和政治地位。”[11]王阳明通过鼓励

乡民参与乡约事务，加强自身的角色意识，成功实

现了乡民“身份—角色”的转换，增强乡民对组织
的政治认同感。这为“南赣乡约”实践取得良好社

会效果提供了保证。 
“南赣乡约”推行一段时间后，农民起义逐渐

减少，乡民参与乡约事务意识不断增强，乡村的社

会秩序趋于稳定。在王阳明的推行和影响之下，重

视乡约的人越来越多，乡约运动也从南赣地区扩展

至全国，为稳定封建统治和政治秩序起到很大的促

进作用，成为“推行乡约教化的代表和典范。”[12] 

三、“南赣乡约”实践的经验与启示 

“南赣乡约”的实践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宗法

礼教的色彩，但其通过乡约组织为乡民参与乡土社

会事务提供了历史经验，对于进一步完善当下的乡

村治理不无借鉴意义。具体而言，这些历史经验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通过乡约制度及其乡约组织规范乡土社

会公共行为。“南赣乡约”实践通过将家庭伦理延

伸至整个组织的方式，建立了一套同约成员必须遵

从的公共行为规范，是一种符合乡村实际的制度安

排。“南赣乡约”规定：“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

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

善相劝勉，恶相告戒，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

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7]607 这是对《吕氏乡

约》“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

思想的继承，同时还规定同约之人凡遇到危疑难处

的事，约长和同约之人必须共同帮助其解决，强调

乡民之间互敬互爱。对彰善纠过、邻里关系、调解

民事纠葛以及嫁娶丧葬等其它方面均依乡约制度

或通过乡约组织妥善处理。 
二是乡约必须基于大多数乡民意愿而制定，民

意即乡民合意性是乡约及其组织合法性、权威性的

基础，也是透过乡约整合乡村社会秩序的关键。制

定“南赣乡约”的主体是乡民，同时乡约规定同约

成员不能无故缺席乡会，否则将面临罚银一两和同

约成员谴责的处罚。这种强制性规定确保了每个乡

约成员能够按时参加乡会，也增强了乡约及其组织

的合法性、权威性。这有利于在依照乡约处理事务

时不仅能取得相对一致性的结果，更能从乡民的合

意中获得合法性权威，使得乡约具备强大的效力去

整合乡村社会秩序。 
三是乡约可以将乡民组织起来，培养乡民参与

乡村自治的能力。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由于国家权

力过于强大，乡民参与乡村自治的能力普遍不强，

基于乡民合意制定乡约并将乡民纳入乡约组织中，

借助乡约及其活动可以强化乡民自治意识和能力。 

“当会日，同约毕至，约赞鸣鼓三，众皆诣香案前

序立，北面跪听约正读告谕毕；约长合众扬言曰：

‘自今以后，凡我同约之人，祗奉戒谕，齐心合德，
同归于善；若有二三其心，阳善阴恶者，神明诛殛。’
众皆曰：‘若有二三其心，阳善阴恶者，神明诛殛。’
皆再拜，兴，以次出会所，分东西立，约正读乡约

毕，大声曰：‘凡我同盟，务遵乡约。’众皆曰：‘是。’
乃东西交拜。”[7]611“南赣乡约”实践表明：通过庄

严的政治仪式强化乡约的权威性，提升乡民自治意

识和能力，为推动乡村自治创造条件和环境。 
在新中国的发展历史中，乡约并没有因为现代

国家的建构而退出乡土社会，相反，因其稳定乡村

社会秩序的独特作用而得到政府的认可。1998年颁
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

“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

约。”[13]村规民约虽然获得法律上的依据，但在乡村

治理中作用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项基于全国

20个省(区)68个村庄的调查显示：44.8%的村庄没有
村民自治章程或村规民约 [14]。可见，利用村规民约

组织制度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和实践任重道远。 
基于中国村民自治的实践困境，笔者认为“南

赣乡约”实践的历史经验对当前进一步完善村民自

治具有以下启示： 
(1) 推进村民自治，既要重视民主选举、民主决

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制度建设，也要重视村

规民约在引导和培育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

我服务中的作用。在村民自治制度框架下，由乡村

精英和村民协同建构符合乡民意愿的村规民约，既

可增添乡民利益表达渠道，也有利于对村庄公共权

力的运作予以约束、监督。 
(2) 在制定村规民约过程中应注重自由、平等协

商。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体制逐步转型，

乡村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村社会出现了

新的阶层。农民的自主意识不断强化，多元利益诉

求大量释放，给农村社会秩序带来了冲击。村民自

治制度作为国家权力在乡土社会的嵌入，旨在承认

和维护所有农村社会成员的合法利益与合理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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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地方的村规民约并未发挥出传统乡约的功能，

其原因主要在于新的村庄权力代理人取代农民成

为村规民约的制定主体，致使村民自治制度所提供

的自治空间与村民真正能享有的自治空间形成巨

大落差。因此，乡规民约的制定必须注重自由和平

等协商，也就是必须允许“讨价还价”。只有通过

“合意”制定的乡规民约，才可能为解决当下农村

社会阶层分化而出现的阶层认同问题创造条件，才

可能在这种契约的整合下，规范有序地处理涉及共

同利益的农村事务。只有符合农村社会实际和乡民

意愿的村规民约才能成为农村社会结构分化的缓

冲器与保护带。总之，在迈向民主化的进程中，具

有契约特征的村规民约是整合农村社会秩序的重

要工具。 
当然，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中，必须注意对传

统乡约进行现代性改造。在保持乡土文化色彩的同

时不断融入现代性因素。在保持乡约原有道德约束

力的前提下，树立与现代法律制度相适应的法治理

念，确保村规民约不流于形式。 
(3) 高度重视和扶持乡约组织的发展。改革开放

30多年来，农村社会虽然出现了一些经济和社会服
务方面的合作组织，以及村民议事会等村庄管理组

织，但这些组织仍处于发育的初级阶段，难以替代

乡约组织的作用。对于组织化程度不高的农村和农

民而言，发展乡约组织，有利于将村规民约作为农

村社会的公共行为规范予以推广，进而在整合农村

社会秩序的同时，为农民提供一个相对健全、独立、

组织化水平较高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的平台。在村民委员会这一“火车头”的带领下，

推动乡村自治的发展。 
王阳明的“南赣乡约”实践及其历史经验是先

贤探索乡村基层组织建设和乡村治理而留下的宝

贵遗产，对其有关乡村自治思想的精华部分应借

鉴。只有大胆吸纳传统文明的成果为当前村民自治

实践所用，才能早日乐见村民自治之善与和谐新农

村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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